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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宁陕县委办公室  宁陕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《2019 年度市上考核我县指标 

任务和责任分解一览表》的通知 

 

各镇党委、人民政府，县委及县级国家机关各部门、直属事业

单位，各人民团体，省市驻宁各单位： 

市委、市政府对我县 2019 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指标已下达。

为进一步细化责任、明确任务、传导压力，确保市考指标全面

和超额完成，经县委、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2019 年度市上考核

我县指标任务和责任分解一览表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责任领导、

责任部门和配合单位按任务分工及以下要求抓好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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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。市考我县指标任务的落实和完

成，由县委、县政府主要领导负总责，分管县级领导为所负责

指标的第一责任人，部门主要负责人为该指标的直接责任人，

承担指标任务的县级责任领导、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分别履行好

分管责任和直接责任。各责任部门要切实发挥职能作用，同一

指标由多个职能部门共同承担的，由排在第一位的单位牵头抓

总，其他单位配合推进落实。各责任部门要迅速对承担的市考

指标按照“定人、定责、定标准、定进度、定时限”要求进行

细化分解，落实主抓领导、主抓股室和主抓人员，形成一项指

标一名县级领导分管、一个责任部门负责、一套人员落实的抓

落实工作机制。 

二、统筹推进任务落实。各责任部门要紧盯负责的指标，

纵向掌握指标任务完成情况，横向了解兄弟县区进展情况，在

纵横对比中找准定位，在比学赶超中争先进位，确保各项指标

任务月季领跑，年终领先。承担市考量化指标的责任部门，要

着力在加快完成进度上下功夫，确保全面或超额完成年度任

务、取得靠前位次；承担市考加分指标的责任部门，要抬高标

尺，自我加压、争创一流，力争完成任务度排名全市前列；承

担市考共性指标的责任部门，要按照突出重点、突破难点、凸

显亮点、规避“污”点的要求，着力在工作创新、亮点培育、

质量提升上下功夫，按时高质量向市考核系统报送季度计划、

完成情况及印证资料，注重日常与市对口部门的衔接汇报，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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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提高我县工作在全市的影响力，确保年终市对我县考核给

予较高评价；承担新增考核指标的责任部门，要摸清底数，分

析研判，积极与市级部门对接了解掌握统计口径、赋分标准和

考评方式，有的放矢，稳步推进。 

三、强化日常预警督办。县委、县政府将定期听取责任部

门市考指标完成情况汇报，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问题；县考核

委员会适时召开市考指标推进会，分析形势，查找问题，对完

成任务度较差且影响市考指标推进的部门负责人进行约谈。县

考核办要紧盯市考指标完成进度，加强督促检查，定期分析研

判，强化预警督办；各责任部门要按月自查指标进度，适时跟

进工作措施，全力抓好市考指标任务的推进和完成；统计部门

应在市上评估反馈后第一时间向县考核办提供数据，其他县级

责任部门于每月 15 日前向县考核办提供上月市考指标完成情

况，逾期提供的责任部门由县考核办根据情节扣除其年度目标

考核相应分值。县考核办要坚持县考指标进度动态预警机制，

一月一汇总、一季一通报，每月收集完成进度呈报考核委员会

主任、副主任，每季度通报各责任部门完成考核指标进度，对

欠账指标及时发出预警提示单和督办单。县委办（督查室）、县

政府办（督查室）要对各责任部门市考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跟踪督

查督办，发现问题限期整改落实。县纪委监委要对工作落实不

力、指标下滑严重、考核排名靠后的部门及时督责问效。 

四、严防负面问题发生。2019 年，市对县年度目标责任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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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中新增设了负面清单考核内容，实行倒扣分。承担市考我县

负面清单考核指标的县级责任部门，要对照负面清单开展对标

自查，找出工作存在不足，提出改进完善措施，确保市对我县

考核不发生扣分情形。在市对县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中，凡因负

面清单出现问题被市上扣分的县级责任部门，县委、县政府将

在其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中予以双倍扣分；同时，县纪委监委、

县委政法委、市生态环境局宁陕分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扶贫

局等承担“一票否决”任务的责任部门，要对全县落实情况进

行定期检查督办和预警研判，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研究解决，

确保全年不发生“一票否决”或重大问题、负面问题被扣分的

情形。 

五、切实减轻基层负担。各责任部门要严格落实县委办 

《关于做好全县性考核检查审批备案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按照中

省关于给基层减负的有关规定开展市考指标督查督办和考核。

确有必要开展督查的，要提前上报计划，由县委办（督查室）、

县政府办（督查室）抽调相关单位干部成立联合督查组开展督

查，未纳入联合督查的工作不得单独开展。精简规范各类督查

通报，市考县考指标督办一律由县考核办制发，严禁层层督

查、层层发文、层层“甩锅”；严禁与市考指标“搭车”督查,

杜绝不必要的“周报”“月报”。市考指标完成情况收集要全

面准确及时，对数据不加分析研判上报，因数据失实导致市对

县考核形势误判、年终出现扣分情形的责任部门，县纪委监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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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相关规定问责。  

六、严格兑现考核奖惩。修订完善《关于推动我县在全市目

标责任考核中“进位争先”的十条措施》和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评

价实施办法，将各部门落实和完成市考指标任务情况，作为运

用“三项机制”的前置环节和激励奖惩的重要依据，将市考指

标认定结果与县对镇、部门考核对接，实行双倍加减分、优先

和限制评优、发生重大问题减分及“一票否决”、市考我县情

况与干部选拔任用直接挂钩等奖优罚劣机制，以更加有力的工

作措施和制度措施保障市考我县指标任务的全面超额完成，确

保实现市对县目标责任考核“四连优”。 

 

附件：2019年度市上考核我县指标任务和责任分解一览表 

 

 

中共宁陕县委办公室   宁陕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4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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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考核委员会主任、各副主任，各责任县级领导。 

中共宁陕县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9月 4日印发 

 


